附件3
企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表

（适用国税函〔2009〕118号）
 
政策性搬迁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名称：（公章）
纳税人识别号：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类别
	行次
	项目
	金额

	有重置或新建等规划
	1
	一、搬迁和处置收入（2+3+4）
	 

	
	2
	（一）搬迁补偿收入
	 

	
	3
	（二）通过市场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4
	（三）其他资产处置收入
	 

	
	5
	二、搬迁支出（6+11）
	 

	
	6
	（一）搬迁费用性支出（7+8+9+10）
	 

	
	7
	1、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
	

	
	8
	   2、资产处置费用
	

	
	9
	3、其他搬迁费用
	

	
	10
	4、职工安置支出
	

	
	11
	（二）搬迁资产性支出（12+13+14+15）
	

	
	12
	1、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13
	   2、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支出
	

	
	14
	   3、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
	

	
	15
	   4、购置或建造新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
	

	
	16
	三、搬迁清算所得（1-5）
	 

	无重置或改良等规划
	17
	一、搬迁和处置收入（18+19）
	 

	
	18
	（一）搬迁收入
	 

	
	19
	（二）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
	 

	
	20
	二、搬迁支出（21+22+23）
	 

	
	21
	（一）拆迁固定资产折余价值
	 

	
	22
	（二）资产处置费用
	 

	
	23
	（三）其他搬迁费用
	

	
	24
	三、搬迁清算所得（17-20）
	 


法人代表：（签章）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注：1、本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118号）规定填报，在搬迁清算年度汇算清缴时报送，一式二份，一份报主管税务机关，一份企业留存。

2、第16行 “搬迁清算所得”如小于0，填0。
3、第16行或第24行金额填入搬迁清算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3“纳税调整明细表”第54行。
